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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恒兴新材

股票代码：603276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住所：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申路921弄2号S区326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40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苏州苏商联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住所：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青龙港路 66号领寓商务广场 1幢 18层 1803室-A038
工位（集群登记）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49楼

签署日期：2025年5月29日

声 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

规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

托或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和

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除非本报告书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上市公司、恒兴新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金浦

苏商投资

本次权益变动

本报告书、本报告

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苏商联
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苏商联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自 2025年 5月 21日至 2025年 5月 27日止，上海金浦及苏商投资减
持恒兴新材股份的行为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上海金浦创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2,290万元

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申路921弄2号S区326室

91310000MA1FL3QX0J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017-03-31至2025-11-14
2、合伙人信息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伙人名称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方母基金一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青出于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启东汇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国方母基金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万元）

60,000.00
45,000.00
45,000.00
30,000.00
20,000.00
20,000.00
15,000.00
10,000.00

出资比例

18.62%
13.96%
13.96%
9.31%
6.21%
6.21%
4.65%
3.10%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合计

上海鸿易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兴宝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通金优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三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亮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芯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弘盛（浙江自贸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上海渱大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横琴垛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百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唐盈元盛（宁波）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唐盈元曦（宁波）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颐投财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金浦创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8,500.00
8,000.00
6,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4,900.00
3,190.00
3,000.00
2,500.00
2,500.00
2,100.00
1,500.00
100.00

322,290.00

3.10%
2.64%
2.48%
1.86%
1.55%
1.55%
1.55%
1.55%
1.55%
1.52%
0.99%
0.93%
0.78%
0.78%
0.65%
0.47%
0.03%

100.00%
3、在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金浦未在境内和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二）苏州苏商联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苏州苏商联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上海谦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陆风雷

55,763.83万元

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青龙港路 66号领寓商务广场 1幢 18层 1803室-A038工位（集群登记）

91320509MA1PC6TM8T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17-07-07至2025-09-17
2、合伙人信息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伙人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新扬子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市相城创新产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东营市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鸿易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太联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王效南

上海谦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金襟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金溓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合计

认缴出资额
（万元）

12,299.52
11,231.30
8,985.04
5,525.80
4,991.69
4,991.69
3,993.35
2,246.26
1,000.00
449.25
49.92

55,763.83

出资比例

22.06%
20.14%
16.11%
9.91%
8.95%
8.95%
7.16%
4.03%
1.79%
0.81%
0.09%

100.00%
3、在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苏商投资未在境内和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金浦的主要负责人

姓名

吕厚军

性别

男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上海市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无

（二）苏商投资的主要负责人

姓名

陆风雷

性别

男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上海市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金浦和苏商投资同受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及

控制，为一致行动人。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而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5年4月24日通过上市公司披露《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4），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6,229,
484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尚未实施完毕的减持计划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其他

未完成的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未来12个月如有减持计划，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海金浦持有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929,998股，占公司总股本

4.78%。苏商投资持有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132,591股，占公司总股本0.55%。上海

金浦和苏商投资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1,062,589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33%。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及通过上市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中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金浦

苏商投资

合计

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

变动期间

-
2025.5.21-2025.5.27

-
2025.5.26-2025.5.27

-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

减持股数（股）

-
923,500

-
445,000

1,368,500

减持比例

-
0.44%

-
0.21%
0.66%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上海金浦

苏商投资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9,929,998
1,132,591

11,062,589

持股比例

4.78%
0.55%
5.33%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9,006,498
687,591

9,694,089

持股比例

4.34%
0.33%
4.67%

本次权益变动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减持1,368,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66%。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自 5.33%下降至

4.67%。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不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四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金浦

苏商投资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及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及
大宗交易

减持日期

2024年12月

2025年1月

2025年2月

2025年3月

2025年4月

2025年5月

2024年12月

2025年1月

2025年2月

2025年3月

2025年4月

2025年5月

减持均价
（元/股）

/
/

14.92
15.09

/
14.68
15.03
13.31
13.51
13.38

/
14.75

减持股数（股）

/
/

500,000
1,570,000

/
923,500

1,190,010
336,600
540,800
800,000

/
445,000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置地点

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办公地，以备查阅。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上海金浦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金浦创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签署日期：2025年5月29日

二、苏商投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苏商联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谦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签署日期：2025年5月29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恒兴新材

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苏
商联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

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股票种类： A股
持股数量： 11,062,589股
持股比例： 5.33%

股票种类： A股
变动数量： 减少1,368,500股
变动比例： 减少0.66%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是 □ 否 □
是 □ 否 □

上市公司所在
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
人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江苏宜兴

603276

上海、苏州

有 √ 无 □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金浦创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签署日期：2025年5月2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苏商联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谦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签署日期：2025年5月29日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及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9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9日9:

15-9:25,9:30-11:30及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昌市红谷滩区凤凰中大道1115号北京银行大楼16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朝东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512人，代

表股份1,107,874,2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52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493,923,4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246％。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510人，代表股份

613,950,7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273％。

8.其他出席或列席人员：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8名董事、3名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以及董事候选人，律师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王志刚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06,060,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3％；

反对1,70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1％；弃权106,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316,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1592％；反对1,70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816％；弃权10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1％。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06,070,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2％；

反对1,69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2％；弃权106,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326,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2003％；反对1,69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384％；弃权1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13％。

3.审议通过《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06,066,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8％；

反对1,69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3％；弃权109,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322,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1834％；反对1,69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427％；弃权10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38％。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106,131,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7％；

反对1,6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5％；弃权108,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387,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4640％；反对1,6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0669％；弃权10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1％。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05,962,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75％；

反对1,7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2％；弃权125,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219,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1.7368％；反对1,7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7214％；弃权1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17％。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债务融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06,038,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43％；

反对1,7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7％；弃权122,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294,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0633％；反对1,7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4076％；弃权12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2％。

7.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106,057,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0％；

反对1,6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0％；弃权154,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313,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1471％；反对1,6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1832％；弃权1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97％。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106,102,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0％；反对 1,660,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8％；弃权1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358,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3386％；反对1,66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1771％；弃权1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2％。

9.审议通过《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06,097,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96％；

反对1,6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弃权152,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353,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3179％；反对1,6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0250％；弃权15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7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连逸晞、朱行健

3.结论意见：金杜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70 证券简称：国盛金控 公告编号：2025-025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泰康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提交的注射用阿格司亭α（商品名：迈粒生®，曾用名：注射用重组（酵母分泌型）人

血清白蛋白-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I）融合蛋白，产品代号：8MW0511）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适用于成年非髓性恶性肿瘤患者在接受容易引起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

症的骨髓抑制性抗癌药物治疗时，使用本品降低以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为表现的感染发

生率。迈粒生®为公司首个创新药上市品种，亦是首个国内上市的采用白蛋白长效融合技术

开发的G-CSF药物。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阿格司亭α
剂型：注射剂

规格：20mg/瓶
受理号：CXSS2300099（药品注册证书尚在制证中）

适应症：适用于成年非髓性恶性肿瘤患者在接受容易引起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骨

髓抑制性抗癌药物治疗时，使用本品降低以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为表现的感染发生率。

本品不适用于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外周血祖细胞的动员。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江苏泰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注射用阿格司亭α（8MW0511）为一款注射用重组（酵母分泌型）人血清白蛋白-人粒细胞

集落刺激因子（I）融合蛋白，属于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

8MW0511是迈威生物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长效G-CSF（高活性改构细胞因子），

应用基因融合技术将高活性改构G-CSF与人血清白蛋白（HSA）融合，是国内首个获批上市的

采用白蛋白长效融合技术开发的药物。G-CSF通过与HSA的融合，增加分子量的同时可明显

抑制G-CSF受体介导的清除途径，能显著延长药物体内半衰期，在临床使用中可以降低给药

频率，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同时HSA是人体血液中的天然成分，利用其作为载体蛋白具有较高

的安全性。8MW0511采用毕赤酵母表达系统，相较于化学修饰类长效产品，制备过程避免了

复杂的化学修饰反应，生产工艺更加简单，产品均一性更好。

8MW0511在 2023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以壁报形式展示了 III期临床研究结果，

并于 2025年 5月在国际乳腺癌权威期刊《Breast Cancer Research》中发表。研究共纳入乳腺

癌受试者496例，其中8MW0511组331例，阳性对照组165例。结果显示，8MW0511有确切的

临床疗效，非劣于阳性对照药物津优力®，在整个化疗阶段可以持续有效地降低4级中性粒细

胞减少的发生率，并能够显著缩短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持续时间，降低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

少症（Febrile Neutropenia，FN）的发生率。总体安全性与阳性对照组相似，人体用药安全可

控，耐受性较好。除此以外，无论是化疗第1-4周期的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发生4级

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持续时间，还是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发生率，8MW0511组均优于对

照组。与对照组相比，8MW0511组在化疗第1-4周期对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绝对风险降

低了3.1%、7.0%、4.2%、2.8%，而相对风险降低了15.6%、68.4%、58.3%、42.0%；8MW0511组发

生FN的相对风险降低了 41.7%。绝对风险降低（Absolute Risk Reduction，ARR）是指试验组

与对照组未发生 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患者百分比的绝对差异；相对风险降低（Relative
Risk Reduction，RRR）是指试验组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发生风险比对照组降低的相对程

度。研究结果提示8MW0511较阳性对照药的临床优势，以及分子采用人体天然蛋白作为长

效化技术手段带来的安全性优势，为未来的商业化奠定了成功基础。

8MW0511在 III期临床试验中同时纳入了FN风险较高的TAC（多西他赛、多柔比星、环磷

酰胺）三药化疗方案。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化疗第 1周期的 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的发生率，

8MW0511组略低于对照组；化疗第2-4周期的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的发生率，8MW0511组显

著低于对照组。

三、适应症相关情况

中性粒细胞减少症是细胞毒性药物化疗引起的较常见的血液学毒性，有研究表明，65.5%
的患者在接受紫杉醇、阿霉素和环磷酰胺等化疗药物治疗时会发生3或4级中性粒细胞计数

降低。FN是化疗最受关注的临床并发症，常见导致住院时间延长、广谱抗生素的使用和治疗

费用的增加、导致化疗药的减量或化疗延迟，最终影响抗肿瘤治疗疗效；更严重者可导致脓毒

症综合征、感染性休克、甚至死亡。因此，预防或治疗中性粒细胞减少症，降低发热性中性粒

细胞减少症的发生率，是保证足剂量化疗或剂量密集化疗的根本。

全球范围内，超过 50%的癌症新发病例需要化疗。根据数据显示（J Natl Cancer
Cent.2024,4(1)）2025年肿瘤新发数预计在 503万，《The Lancet Oncology》杂志发表的文章显

示，2018年至2040年，每年需要第一疗程化疗的患者人数将从980万（对应约5,000万个化疗

周期）增加到1,500万（对应约7,500万个化疗周期），即增长53%。有研究表明，到2040年，预

计全球超过约 57.7%的癌症患者需要化疗。此外，随着肿瘤基础、转化和临床研究的深入发

展，肿瘤治疗的方式及药物的选择更加个体化，新的抗肿瘤治疗药物不断涌现，例如抗体偶联

药物（ADC）。ADC又被称为生物导弹，可以利用抗体的靶向性特征将细胞毒性药物精准搭载

到癌细胞，起到精准化疗的效果。然而血液学毒性也是以奥瑞他汀类（如MMAE、MMAF）、刺

孢霉素类、美登素类（如DM1）作为“弹头”分子的ADC药物的最常见非靶点依赖性剂量限制

性毒性。由此可见，预防或治疗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药物仍存在巨大的应用前景。

国内升白药市场需求巨大，作为抗化疗副作用的必需品，长效升白药物的国内市场远未

饱和，根据《中国G-CSF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未来投资调研报告（2022-2029年）》显示，长效

升白药物预计在2025年达到102.70亿元的销售规模，在2030年将达到135.37亿元，市场前景

乐观。

根据医药魔方PharmaBI IPM数据库，2024年中国肿瘤药物前二十中，长效G-CSF占有三

个席位，是肿瘤治疗领域的核心品种之一。随着更多肿瘤领域新型ADC药物及小分子药物开

发上市，可能会导致中性粒细胞降低副作用的发生率增加，预计未来长效G-CSF这一市场还

将继续扩大。迈粒生®的上市将进一步满足肿瘤患者的需求，为临床专家提供新的升白药物

选择，改善我国肿瘤化疗的治疗现状，为患者带来更好的临床获益。迈粒生®上市后，公司收

入规模将进一步提升，进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获得上市批准后的生产和商业化容

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有关公司信息请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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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披露关于迈粒生®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证券简称：郑中设计，证券

代码：002811）股票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5年5月27日、2025年5月28日、2025年5
月29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3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2811 证券简称：郑中设计 公告编号：2025-044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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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通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服务

暨完成资质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2025年4月26日，商务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和中国民航局6

部门发布《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提
出从推动离境退税商店增量扩容、丰富离境退税商品供给及提升离境退税服务水平三大方
面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新疆汇
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北京路购物中心（以下简称“北京路购物中心”）按照《通
知》中的离境退税商店备案条件，完成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备案，已开通实施境外旅
客购物离境退税服务。

二、对公司的影响
离境退税业务的不断深入在满足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需求的同时，有助于进一步增

加门店客流，激发消费潜力。公司将积极把握机遇，强化核心竞争优势，助力公司整体经营
效益稳步提升。

特此公告。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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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0062 转债简称：烽火转债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

易所审核意见》，认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

求。上交所将在收到公司申请文件后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注册。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经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

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

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